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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02727） 

 

關於終止籌劃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事項的公告 

 

茲提述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8年6月6日、2018

年6月13日、2018年6月21日、2018年6月28日、2018年7月5日、2018年7月12日、2018

年7月19日、2018年7月26日之公告，及2018年6月13日之海外監管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

中包括）本公司正籌劃收購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保利協鑫能源」），為

一家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，股票代碼為3800）下屬江蘇中能矽硅業科技發展有

限公司（「江蘇中能」）51％的股權（「交易」），交易方式初步確定為發行股份

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。根據相關規定，經本公司申請，本公司A股股票自2018年6月

6日上午開市起停牌不超過一個月。停牌期滿1個月後，根據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

的進展，本公司於2018年7月5日披露了“關於發行股份購買資產A股股份繼續停牌

暨進展公告”，申請本公司A股股票自2018年7月6日上午開市起繼續停牌。停牌期

間，本公司每五個交易日發佈了發行股份購買資產進展情況。現經本公司審慎研究

決定終止本次資產重組，具體情況如下： 

 

一、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事項基本情況 

（一）籌劃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背景及原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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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前，傳統能源佔比不斷下降，低碳能源發展加速的國家能源戰略目標十分明

確，上海電氣所處能源行業面臨轉型壓力。在能源行業深刻轉型的背景下，本公司

轉型太陽能符合國家產業政策，是上海電氣謀求產業新舊動能轉換，實現發展的良

好選擇。 

因此，本公司擬通過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方式收購江蘇中能51％股權，完善本

公司產業佈局，進一步從傳統能源轉型進入新能源。本次交易將提高本公司盈利能

力，為未來長期穩健發展建立保障，實現本公司全體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最

大化。 

 

（二）標的資產的具體情況 

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標的資產初步確定為江蘇中能51％股權。江蘇中能的

主營業務為光伏上游矽硅料，矽硅片的生產和銷售。 

 

（三）交易對手方 

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主要交易對方為保利協鑫能源，類型為獨立第三方，

因此，本次交易不構成關連交易。 

 

（四）交易方式 

本次交易方式初步確定為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。 

 

（五）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相關協議簽署情況 

2018年6月6日，本公司與保利協鑫能源簽訂了“關於江蘇中能矽硅業科技發展

有限公司股權收購事宜的框架協議”。停牌期間，本公司積極與各交易對方就本次

發行股份購買資產進行溝通，對交易方案，標的資產涉及的相關事項及交易方式等，

各方正處於進一步協商，溝通階段。目前，本公司尚未與交易對方簽訂新的重組框

架或意向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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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公司在停牌期間做的工作 

本公司A股股票於2018年6月6日開市起停牌。停牌期間，本公司組織了相關中

介機構對交易對手方企業進行初步盡職調查。 

 

（一）推進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所做的工作 

A股停牌期間，本公司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》及其他有關規

定，與交易對方就本次重組方案涉及到相關問題積極研究，論證，溝通，協商，就

交易方案，盡職調查的進程等關鍵事項反复反復商談和討論，尚未簽訂新的重組框

架協議或意向協議。 

同時，本公司認真做好保密工作，嚴格控制內幕知情人範圍，在本公司A股股

票停牌前股價未產生異常波動。並嚴格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，

在相關公告中對本次交易存在的相關風險及不確定性進行了提示。 

 

（二）已履行的信息披露義務 

2018年6月6日，本公司發佈了“關於籌劃重大事項公告”，公司擬收購江蘇中

能51％股權，構成發行股份購買資產，本公司A股股票自2018年6月6日開市起停牌。 

2018年7月5日，本公司發佈了“關於發行股份購買資產A股股份繼續停牌暨進

展公告”，本公司A股股票自2018年7月6日上午開市起繼續停牌。 

2018年6月13日，本公司發佈了“海外監管公告”。 

2018年6月13日，2018年6月21日，2018年6月28日，2018年7月12日，2018年7

月19日，2018年7月26日，本公司分別發佈了“關於發行股份購買資產進展公告”。 

 

三、終止籌劃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原因 

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自啟動以來，本公司及相關各方積極推動本次重組的相

關工作，與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有關各方進行積極磋商，對本次交易事項進行了

多輪談判。鑑鑒於標的公司規模體量巨大，標的公司涉及本次交易的資產邊界尚未

最終確定，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案較為複雜，難以在較短的時間內交易雙方至今對相

關合作條款和交易方案未達成完全一致意見。因此，交易雙方認為目前繼續推進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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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重大資產重組的時機和條件不夠成熟，交易雙方協商一致同意終止“關於江蘇中

能矽硅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股權收購事宜的框架協議”。為保護本公司和廣大投資

者利益，經審慎研究，本公司決定終止籌劃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事項。 

 

四、本次交易終止對公司的影響 

目前本公司整體經營狀況正常，本次重組事項的終止，對本公司現有生產經營

活動和財務狀況不會造成不利影響。在未來的經營中，本公司不會改變既定的發展

戰略，將持續完善產業佈局，不斷提升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經營業績，回報投資者。 

 

五、承諾 

本公司承諾：在披露本次投資者說明會召開情況公告及本公司 A 股復牌公告之日起

的 1 個月內，不再籌劃重大資產重組事項。[請公司確認] 

 

六、A股股票復牌安排 

根據有關規定，本公司將在2018年8月6日召開投資者說明會，並在披露投資者

說明會召開情況公告的同時申請本公司A股股票復牌。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

對本次停牌給廣大投資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，並對廣大投資者長期以來對公司的

關注和支持表示感謝。 

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為《中國證券報》、《上海證券報》、《證券時報》、

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（www.sse.com.cn）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

（www.hkexnews.hk），本公司相關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體刊登的信息

為準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鄭建華 

董事會主席 

 

中國上海，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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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建華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李健勁先生、

朱克林先生及姚珉芳女士；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新榮博士、簡迅鳴先生及

褚君浩博士。 

 

* 僅供識別 

 


